
醫療院所(範例) 

性騷擾事件申訴處理流程圖 
 

1. 調查結果依本醫院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辦理。 
2. 當事人有輔導、醫療等需要者，需協助轉介至專業輔導單位。 
3. 本範例僅供參考，詳細醫療院所請依相關指引訂定流程及辦 
理，參考資料：衛生福利部「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裁處流程 
指引」、「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指導手冊」、「工作場所性騷 
擾防治措施準則」等。 

當事人有異議
提出再申訴 

地方主管機關 

(勞工局) 

性騷擾申訴小組受理人員作成紀錄 

(小組成員需含負責醫師，如負責醫師本身

即為行為人，則逕向勞工局申訴) 

※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1條規定製作紀

錄，申訴小組成員女性成員需大於50%，人數奇數為原則 

※機構內之性騷擾案件除自行調查外，需協助申訴人通

報社會局或警察局，機構人員仍需通報職場性騷擾案件

通報系統（事業單位）
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 

※機構職場內之性騷擾案件除自行調查外，需通報勞工

局及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（事業單位）
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 

報案專線110、保護專線113 

其他通報資源： 

社會局婦女及保護服務科：07-3303353 

警察局婦幼警察隊：07-2716658 

勞工局職場性騷擾防治專線： 

07-8128330 

調查結果以密件方式通知被害人及當事

人，並向勞工局通報調查結果及懲戒結果 

結案 

當事人無異議 

通報 

被害人及當事人閱覽確認無誤後簽名 

申訴人或代理人提起申訴 
申訴期限： 
1. 依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第32條之1。 
2. 依「性騷擾防治法」第14條。 

電子郵件 傳真 電話 口頭 

啟動調查。如無法自行調查，可委由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調查 

(人才資料庫可上勞動部「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」查詢遴選) 
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

